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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遭遇皇库利益以

及其他利益

　　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制度研究

徐国栋＊＊＊＊

摘　要　马尔库斯皇帝在１６９－１８０年之间针对一个奴隶的信访发布的一个敕答中创立

了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的制度。该制度基于斯多亚的泛平等哲学确立，在基督教皇帝优士

丁尼手里得到了极大发展。它体现了罗马法中的有利于自由权原则，强调自由权高于经济利

益，体现了罗马法的人权观念。后人对该制度的众多研究，聚焦于敕答的接受人是奴隶、解放

自由人还是遗嘱人的朋友的问题，并竭力排除此等接受人是奴隶的可能，以维持奴隶只能是主

人获得财产的工具这一命题的绝对性。但这种排除并无说服力。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制度

由于奴隶制在近代的寂灭而没有完整地保留在现代法中，但它的残片存活于当代的代位制度、
债的承担制度、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债的更新制度、破产和解等制度中。

关 键 词　马尔库斯皇帝　奴隶赎身　 有利于自由权原则　 信访制度　斯多亚哲学

一、保留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文本及其初步解释

马尔库斯·奥勒留（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１２１－１８０年）是个幸运的皇帝，因为他的一些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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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除了１６９年颁布的关于弗拉维亚乱伦案的敕答、〔１〕颁布时间

不详的关于解放被以遗产信托方式授予自由的特罗菲姆思（Ｔｒｏｐｈｉｍｕｓ）的程序问题的敕答以

外，〔２〕还有一个关于奴隶顶替破产的主人还债从而拯救自己的自由的敕答。其辞曰：

Ｉ．３，１１，１。如果在其遗嘱中已授予某人自由的维尔京纽斯·瓦伦斯无任何法定继承

人，其财产处在应被出卖的地位，对此事有管辖权的人应考虑你为了既落实直接遗留的自

由，又落实以信托方式遗留的自由，将财产判给你的愿望。如果你适当地担保每个债权人

之债额将受全额偿付，被直接授予自由者确实将成为自由人，完全如同遗产已被 接 受 一

样。然而，要求继承人进行解放的人将从你获得自由。如果你愿意仅以直接接受了自由

的人也成为你的解放自由人为条件把财产判给你，且处在这种状况的人同意，朕授权你如

此。为免朕的这一敕答的恩惠因其他原因落空，如果皇库愿意主张遗产，照管朕的财产者

要知道：优先于金钱利益的是自由之事业，聚积财产必须不妨碍保全如果根据遗嘱接受遗

产就能取得自由者之自由。〔３〕

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敕答中提到的遗嘱人是维尔京纽斯·瓦伦斯。他立遗嘱授予他富有

的奴隶伯比流斯·路福斯和其他奴隶自由，同时作其他遗嘱处分，但无人根据这一遗嘱接受遗

产，因为被指定的继承人怀疑债务超过遗产，会发生破产。而瓦伦斯又无法定继承人，却有一

大群债权人，他的遗产要由债权人拍卖还债。此时，伯比流斯·路福斯请求承担死者的债务，

以便避免拍卖遗产程序，继续走遗嘱继承程序，由此兑现死者对自己允诺的解放。马尔库斯·

奥勒留的敕答同意了其请求，并要求他对遗产的债权人作出全额偿债的担保。一旦他这样做

了，遗嘱直接解放的奴隶将获得自由，遗嘱人成为此等被解放的奴隶的恩主，后者是前者的冥

府的解放自由人。至于通过遗产信托实施解放的奴隶，也就是说，遗嘱人委托其继承人在接受

遗产后实施解放的奴隶，此时转为直接解放，伯比流斯·路福斯也成为以这种方式解放的奴隶

的恩主。但如果伯比流斯·路福斯希望被遗嘱人直接解放的奴隶也成为自己的解放自由人，

如果他们同意，皇帝将进行这方面的授权。如果他们不同意，则伯比流斯·路福斯尽管不能成

他们的恩主，但为他们的所有人。〔４〕

但伯比流斯·路福斯可能误判了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遗产资不抵债，事实上，它可能资

大于债。管理皇库的官员有可能因此主张皇库的继承权，这样能增加皇库的收入，也增加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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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这些事情震动：一是你长时间在不知法 律 的 情 况 下 与 你 的 舅 舅 过 婚 姻 生 活，二 是 你 缔 结 这

样的婚姻竟然得到了你祖母的同意，三是你的子女众多，考虑到这些情况，兹决定：你从这个持续了４０年的婚

姻所出的子女是婚生子女。Ｃｆｒ．Ｉ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ｉ　Ａｕｇｕｓｔｉ　Ｄｉｇｅｓｔａ　ｓｅｕ　Ｐａｎｄｅｃｔａｅ，Ｔｅｓｔｏ　ｅ　Ｔｒａｄｕｚｉｏｎｅ，ＩＶ，２０－２７，

Ａ　ｃｕｒａ　ｄｉ　Ｓａｎｄｒｏ　Ｓｃｈｉｐａｎｉ，Ｍｉｌａｎｏ：Ｇｉｕｆｆｒè，２０１１，ｐ．１７５．对于这一敕答的分析，参见徐国栋：“无效与可撤销

婚姻中诚信当事人的保护”，《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Ｄ．４０，５，３７（乌尔比安：《遗产信托》第６卷）。Ｓｅｅ　Ｍｏｍｍｓｅｎ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Ｗａｔｓｏｎ（ｅｄ．），Ｔｈｅ　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Ｖｏｌ．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４４９．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７页。

Ｖéａｓｅ　Ｐｅｄｒｏ　Ｇóｍｅｚ　ｄｅ　ｌａ　Ｓｅｒｎ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ｍ　Ｌｉｂｒｉ　ＩＶ，Ｔｏｍｏ　ＩＩ，Ｍａｄｒｉｄ：Ｌｉｂｒｅｒｉａ
ｄｅ　Ｓａｎｃｈｅｚ，１８５６，ｐ．１０８．



己的政绩。〔５〕皇帝于是告诫他们一个原则：“优先于金钱利益的是自由之事业。”这等于要求

皇库放弃主张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遗产，实际上用皇库的可得遗产份额承担了解放奴隶的

开销，同时把遗产的其他部分判归遗产的债权人。〔６〕无疑，这样的处理体现了人格利益高于

财产利益的精神。

二、保留在乌尔比安的《告示评注》中的马尔库斯敕答文本

上述文本未被收录进优士丁尼《法典》中，故我们不知其颁布年月。马尔库斯皇帝从１６１年

到１８０年在位，其中，从１６１年到１６９年与其养父的儿子路求斯·维努斯（Ｌｕｃｉｕｓ　Ｖｅｒｕｓ，１３０－１６９
年）共同执政。在他们共治期间，都是联名发布敕答。维努斯死后，马尔库斯才单独发布敕答。

上述敕答是马尔库斯单独发布的，它的发布时间当在１６９年到１８０年之间。到５３３年优士丁尼

组织班子 〔７〕编订《法学阶梯》时，这个敕答已有３６４－３５３年的历史。其间发生了许多变故，其中

最大的变故是３９５年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分治以及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这样的大变故

后，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的编写班子是如何获得马尔库斯敕答的文本的，是个问题。西班牙

学者佩德罗·国梅斯·德·拉·塞尔纳认为优士丁尼的编写班子是从乌尔比安的《告示评注》第

６０卷中被收录在《学说汇纂》第４０卷第５题第４节的第２号及以下、第８号和第１２号法言中获

得的。〔８〕乌尔比安（Ｄｏｍｉｔｉｕｓ　Ｕｌｐｉａｎｕｓ）生活在１７０—２２８年间，在卡拉卡拉皇帝时期担任过信

访办主官，负责起草敕答。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斯皇帝时期，他担任元首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和禁

卫军长官。〔９〕这样的经历让乌尔比安能接触皇帝档案，了解马尔库斯敕答的内容。这样，我们

就找到了马尔库斯敕答的原文与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转述之间的桥梁。为了达成对马尔库斯

敕答的全面理解，不妨把乌尔比安的有关转述翻译如下。

Ｄ．４０，５，４，２。如果某人无遗嘱而死，以小遗嘱（ｃｏｄｉｃｉｌｌｉ）应许了自由，而无遗嘱继承

人并不接受遗产，神君马尔库斯的敕令的恩惠即使在此等情形也要落实，该敕令命令自由

属于奴隶，而遗产要判给他，但他要就全额偿付每个债权人提供担保。〔１０〕

Ｄ．４０，５，４，８。马尔库斯的意图是：只有在就全额偿付每个债权人作出了充分担保时

才判给遗产。什么是“充分”？提供保证人或提供质物当然构成“充分”，但如果相信承担

人的允诺，即使他未提出保证人，也构成“充分”。〔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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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Ｗｙｎ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ｏｎ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６，１９７６，ｐ．８０．
Ｃｆｒ．Ｔｏｍｍａｓｏ　Ｍａｓｉｅｌｌｏ，Ｌｉｂｅｒｉｔàｅ　ｖａｎｔａｇｇｉｏ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ｅ　ｉｎ　ｕｎ　ｒｅｓｃｒｉｔｔｏ　ｄｉ　Ｍａｒｃｏ　Ａｕｒｅｌｉｏ，Ｉｎ　Ｌａ－

ｂｅｏ，２１，１９７５，ｐｐ．１８－１９．
实际上，这个班子只有两个成员，来自贝鲁特法律学校的多罗兑乌斯和来自君士坦丁堡法律学校的

提奥菲鲁斯。前者负责编写第１－２卷，后者负责编写第３－４卷。

Ｖéａｓｅ　Ｐｅｄｒｏ　Ｇóｍｅｚ　ｄｅ　ｌａ　Ｓｅｒｎａ，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ｐ．１０８．
参见徐国栋：《罗马公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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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４０，５，４，１２。敕令揭示了被解放者将成为谁的解放自由人。直接接受了自由权的

人将成为死者的解放自由人，要求判给自己遗产的人希望附加直接接受自由的人也成为

他的解放自由人的条件的，除外。〔１２〕

把优士丁尼的班子的转述与乌尔比安的转述比较，我们可发现前者更像有细节的原始文本，

后者则更像摘要或解释，由此我们可以怀疑佩德罗·国梅斯·德·拉·塞尔纳的敕答来源说明

是否妥当。我认为不当。有理由相信，优士丁尼的班子在编写《法学阶梯》时利用了西罗马帝国

的官方档案，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批档案是如何逃脱战乱到达这些编写者的手里的。但马尔库斯

的敕答进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时肯定要经过简写处理，〔１３〕从而损失一些内容。通过研读乌

尔比安的转述，我们可以还原一些损失掉的细节，例如，被伯比流斯·路福斯解放的奴隶成为维

尔京纽斯·瓦伦斯的解放自由人的可能性。还可澄清一些疑问，例如，关于承担人的身份。乌尔

比安明确告诉我们是奴隶，而现代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十分纠结，这点下文将展开。

实际上，哥尔迪安二世的一个敕答比乌尔比安的《告示评注》更可能保留了马尔库斯敕答

的文本。哥尔迪安二 世（Ｍａｒｃｕｓ　Ａｎｔｏｎｉｕｓ　Ｇｏｒｄｉａｎｕｓ，１９２－２３８年）是 继 马 克 西 米 安 之 后 于

２３８年登位的罗马皇帝，他在致庇西斯特拉图斯（Ｐ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ｕｓ）的一个敕答（Ｃ．７，２，６，发布年月

不详）中说：如果其遗嘱规定解放你的人的遗产被其继承人因为负债过多而拒绝，你并非不公

正地要求遵守遗嘱人的遗嘱中涉及你的部分，为了保护自由的利益，如果你允诺满足遗产的债

权人，准许你的要求；这是最博学的皇帝神君马尔库斯已决定过的。〔１４〕按照这个敕答，庇西

斯特拉图斯是一个奴隶，其主人以遗嘱解放他，但该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因为遗产债务过多而拒

绝接受遗产，此时，庇西斯特拉图斯的自由权期待面临泡汤的危险。于是他以奴隶之身向哥尔

迪安二世皇帝的“信访办”求助，该办给予回复，内容是重述马尔库斯敕答的内容。稍有增加的

是明确了死者遗嘱继承受挫的原因是遗产负债过多（下文将要提到的帕比尼安阐述这个敕答

的文字中讲到的受挫原因是遗嘱无效！）。这个敕答强化了马尔库斯皇帝敕答的接受人伯比流

斯·路福斯是奴隶的假设，由此衍生出主人的财产与奴隶庇西斯特拉图斯的财产分离（不然主

人不可能继承破产），奴隶富于主人的推论。

三、关于伯比流斯·路福斯的身份的争议

马尔库斯的上述敕答表明其接受人叫伯比流斯·路福斯。这不像是个奴隶的名字，但敕

答的文字表明他是奴隶，于是发生了对伯比流斯是否为奴隶的质疑。形成了如下三说。
（一）奴隶说

马尔库斯敕答所在的《法学阶梯》第３卷的作者提奥菲鲁斯（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ｕｓ）认为敕答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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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Ｍｏｍｍｓｅｎ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ｐ．４３７．
意大利学者Ｃｏｎｔａｒｄｏ　Ｆｅｒｒｉｎｉ认为，只有这个长篇敕答的头几句话属于马尔库斯的原文，其他都经过

添加。Ｃｆｒ．Ｔｏｍｍａｓｏ　Ｍａｓｉｅｌｌｏ，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６，ｐ．１０．
Ｓｅｅ　Ｓ．Ｐ．Ｓｃｏｔｔ（ｔｒａｎｓ．ａｎｄ　ｅｄ．），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ｖｅ　Ｔａｂｌｅ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Ｇａｉｕｓ，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Ｕｌｐｉａｎ，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ｕｌｕｓ，Ｔｈｅ　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ｏ，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３２，Ｖｏｌ．ＸＩＶ，ｐ．１１４．



人伯比流斯·路福斯是根据遗嘱获得自由权的奴隶之一。〔１５〕如前所述，乌尔比安在其转述

马尔库斯敕答的《告示评注》第６０卷（Ｄ．４０，５，４）中也明确说敕答的接收人是奴隶，为保留其自

由判决他承担主人的财产。〔１６〕张启泰在其翻译的《法学阶梯》也用注释把伯比流斯标注为奴

隶。〔１７〕此说的理由十分简单：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引述马尔库斯·奥勒留的上述敕答前，明

确说：如果根据遗嘱从主人接受了自由的人，在无人按该遗嘱接受遗产的情况下，希望把财产

判给他们，以便保留自由，将听从他们。〔１８〕按照此语，敕答的接受人伯比流斯·路福斯是奴

隶。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遗嘱授予了他自由权，但遗嘱人遭遇遗产破产，其遗嘱不能兑现，

伯比流斯的期待要落空，为了避免如此，他提出承担瓦伦斯在遗嘱中作出的一切允诺，以便保

留自己的自由。

（二）解放自由人说

德国学者维斯滕贝格（Ｊｏａｎｎｅｓ　Ｏｒｔｗｉｎｕｓ　Ｗｅ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６６７－１７３７年）认为伯比流斯是解

放自由人。〔１９〕法国学者 奥 尔 托 兰（Ｍ．Ｏｒｔｏｌａｎ，１８０２－１８７３年）和 之。〔２０〕英 国 学 者 巴 克 兰

（Ｗ．Ｗ．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１８５９－１９４６年）亦和之。〔２１〕理由是奴隶不可能有两个名字，而是通常被叫

做塞尤斯（Ｓｅｉｕｓ）、斯提古斯（Ｓｔｉｃｈｕｓ）等。这个敕答中的奴隶的全称是伯比流斯·路福斯，包

括两个部分，不是一个奴隶的名字。伯比流斯（Ｐｏｐｉｌｉｕｓ）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名字，路福斯（Ｒｕ－
ｆｕｓ）这个名字也经常是自由人用。〔２２〕

（三）死者朋友说

但解放自由人说存在问题，因为解放自由人通常采取恩主的族名作为自己的族名。因此，

Ｐｏｐｉｌｉｕｓ应是路福斯的恩主的族名，但其主人的名字中没有“伯比流斯”的成分。如此，路福斯

就不是维尔京纽斯·瓦伦斯解放的，因为两者的族名不一致。所以，路福斯应是一个家外人。

所以，德国学者芬克瑙尔（Ｔｈｏｍａｓ　Ｆｉｎｋｅｎａｕｅｒ）认为伯比流斯是一个家外人，因为伯比流斯是

恩主的族名。〔２３〕英国学者布农特（Ｐ．Ａ．Ｂｒｕｎｔ）进一步认为，伯比流斯是死者的朋友，为了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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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ｒ．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ｏｕ　Ａｎｔｉｋｅｎｓｏｒｏｓ　ｔａ　ｈｅｕｒｉｓｋｏｍｅｎａ，ａｐｕｄ　ｆｒａｔｒｅｓ　Ｏｔｔｏｎｅｍ　ｅｔ　Ｐｅｔｒｕｍ　Ｔｈｏｌｌｉｏｓ，１７５１，

ｐ．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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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５页注

释１。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见前注〔３〕，第３３７页。

Ｃｆｒ．Ｊｏａｎｎｅｓ　Ｏｒｔｖｉｎｕｓ　Ｗｅ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ｉｕｓ，Ｄｉｖｕｓ　Ｍａｒｃｕｓ　ｓｅｕ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ｓ　ａ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　Ｍａｒｃｉ
Ａｕｒｅｌｉｉ　Ａｎｔｏｎｉｉ，Ｌｕｇｄｕｎｉ　Ｂａｔａｖｏｒｕｍ，Ｊａｎｓｓｏｎｉｏｓ　Ｖａｎ　Ｄｅｒ　Ａａ，１７３６，ｐ．３１６．

Ｓｅｅ　Ｍ．Ｏｒｔｏｌ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ｔｏｌａ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Ｔ．Ｌａｍｂｅｒｔ　Ｍｅａｒｓ（ｔｒａｎｓ．），Ｌｏｎ－
ｄｏｎ：Ｓｔｅｖｅ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ｓ，１１９，Ｃｈａｎｃｅｒｙ　Ｌａｎｅ，１８７６，ｐ．２５５．

Ｓｅ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ａｒｗｉｃｋ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Ｌａｗ　ｏｆ　Ｓｌａｖｅｒｙ：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ｉｎ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Ｌａｗ　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０８，ｐ．６２２．

Ｃｆｒ．Ｔｏｍｍａｓｏ　Ｍａｓｉｅｌｌｏ，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６，ｐ．１６．
Ｖｇｌ．Ｔｈｏｍａｓ　Ｆｉｎｋｅｎａｕｅｒ，Ｓｋｌａｖｅｒｅｉ　ｕｎｄ　Ｆｒｅｉｌａｓｓｕｎｇ　ｉｍ　ｒｍ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ｉ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ｆüｒ

Ｈａｎｓ　Ｊｏｓｅｆ　Ｗｉｅｌｉｎｇ　ｚｕｍ　７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７，Ｓ．２３．



救死者的名誉出手接受遗产。〔２４〕本文持伯比流斯奴隶说。因为马尔库斯敕答文本的重整者

提奥菲鲁斯、这一敕答的重要研究者乌尔比安、这一敕答的重要转述者哥尔迪安二世都说敕答

的接受人是一个奴隶，他们距离伯比流斯案件的时代都较解放自由人说、死者朋友说的持论者

更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言辞。伯比流斯·路福斯姓名的不同一般不足以成为推翻他们的

论述的理由。不排除一些主人不按常理为自己的奴隶起名的可能，如同一些养狗者用一些自

己厌恶的外国政治 人 物 的 名 字 为 自 己 的 狗 命 名 一 样。事 实 上，戴 克 里 先 和 马 克 西 米 利 安 于

２９３年发布的一个敕答就涉及到一个奴隶使用自由人的专用姓氏的案件（Ｃ．７，１６，９）。〔２５〕后

文将谈到的自买自身的奴隶斯塔贝流斯·埃罗斯（Ｓｔａｂｅｒｉｕｓ　Ｅｒｏｓ）也有两个名字。

四、帝政时期敕答的受领人类型

马尔库斯·奥勒留敕答的接收人不管是一个奴隶或解放自由人或家外人，都是一个私人，

换言之，并非官员。皇帝的敕答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按当代中国的体制，最高人民法

院的批复只针对省级高级法院作出，不针对私人作出。但在罗马帝国，敕答的接受人可能是解

放自由人、士兵甚至奴隶。〔２６〕此等敕答以皇帝的名义由皇帝的工作班子请愿办（Ａ　ｌｉｂｅｌｉｓ）制

作后发出。请愿办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和陈情文件等，由克劳丢斯（公元前１０－公元５４
年）皇帝创立。他任用一批自己的解放自由人充当秘书班子，分为书信股（Ａｂ　ｅｐｉｓｔｕｌｉｓ，对寄

给皇帝的信进行整理）、会计股（Ａ　ｒａｔｉｏｎｉｂｕｓ，负责财务事宜）、请愿办、签名股（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负

责把皇帝对于请愿所作的答复转化为公文体，加上签名等要素）、审理股（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ｂｕｓ，负

责司法）、学术股（Ａ　ｓｔｕｄｉｉｓ，负责起草皇帝的一些文件）等几大部门。〔２７〕一个希腊籍奴隶波

利比阿（Ｐｏｌｉｂｉｕｓ，并非著名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担任克劳丢斯的请愿办的负责人。〔２８〕如

前所述，乌尔比安当过卡拉卡拉皇帝的请愿办的负责人。自阿德里亚努斯皇帝以降，请愿办通

常交给骑士阶级的成员负责，因为许多请愿涉及法律问题，而骑士阶级是所谓的司法阶级。自

君士坦丁一世皇 帝 开 始，请 愿 办 改 名 为 代 表 皇 帝 受 理 请 愿 事 宜 的 长 官（ｍａｇｉｓｔｅｒ　ｌｉｂｅｌｌｏｒｕｍ
ｓａｃｒａｒｕｍｑｕ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ｕｍ）。许多法学家曾供职于这个机构，例如帕比尼安和乌尔比安。请愿

办的批复构成皇帝的敕答，它们是《格里高利法典》和《赫尔摩格尼法典》的主要内容。〔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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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请愿人控告一个女奴所生的人，说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了只有自由人才能用的姓，但被控告

者说自己并非奴隶，只是戴了奴隶的标志。显然，这是一个奴隶用自由人姓氏的案子。

Ｓｅｅ　Ｊｕｄｉｔｈ　Ｅｖａｎｓ　Ｇｒｕｂｂｓ，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Ａ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ｏｎ　Ｍａｒｒｉｇｅ，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ｏｗｈｏｏｄ，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Ｎ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ｐ．３．
参见（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ＶＩＩ：恶名昭著的皇帝》，彭士晃译，台湾三民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

３０３－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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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Ｔｏｎｙ　Ｈｏｎｏｒé，Ｍａｇｉｓｔｅｒ　Ｌｉｂｅｌｌｏｒｕｍ，“ｍａ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ｒｅ．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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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可以把古罗马的请愿办类比于当代中国的信访办。伯比流斯·路福斯愿意替维尔京

纽斯·路福斯承担遗产债务的书面请求到达了请愿办，该办作出答复，于是有了马尔库斯·奥

勒留皇帝的敕答。但未见我国信访办的答复成为法律的事例，古罗马的信访办的答复做到了

这一点，是罗马的特色。

五、马尔库斯敕答的思想基础

在马尔库斯·奥勒留皇帝的时代，罗马城的１／３人口是奴隶。〔３０〕圣奥古斯丁（３５４－４３０
年）说，在他的时代，差不多每家都有奴隶。〔３１〕但奴隶制的正当性在当时受到挑战，因为这个

时代罗马流行起了斯多亚哲学。这种哲学毫不迟疑地将平等原则适用于奴隶，理由是奴隶与

自由人一样，都是神的儿女。〔３２〕所以，斯多亚哲学家塞内卡（Ｌｕｃｉｕｓ　Ａｎｎａｅｕｓ　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

４年—公元６５年）就认为，从伦理的意义上讲，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他还要求人们以由己推人

的方式将奴隶作为精神平等的伙伴、朋友来对待。〔３３〕奴隶斯多亚哲学家爱比克泰德（Ｅｐｉｃｔｅ－
ｔｕｓ，５０－１３５年）不把奴隶看作一种身份，而看作一种境遇。在他看来，凡是受身外之物羁绊

的人都是奴隶，凡不受此等羁绊的人都是自由人。身外之物有家人、财产、名声、对生命的爱恋

等，它们都是欲望的对象。无欲则自由，有欲者为奴。〔３４〕所以，无欲的奴隶是自由人，有欲的

自由人是奴隶。自由与否，惟在心也！通过这样的论证，爱比克泰德藐视奴隶制，并抹平了奴

隶与自由人的精神界限。如果说无欲是一种美德，则奴隶亦可具有之。故斯多亚哲学不同意

亚里士多德的只有贵族具有美德的观点，认为奴隶也具有美德。各得其所的正义原则因此也

要适用于奴隶。〔３５〕马尔库斯·奥勒留是个斯多亚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私淑弟子，所以是个

同情奴隶者，他把自己的奴隶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相提并论，认为都是他对之负有特别义务的

人。〔３６〕

但是，奴隶制处在私法与公法的交界处。其私法方面表现为奴隶大多是私人所有权的客

体，除了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狠角色，无人敢以国家的名义废奴，这跟以剥夺吸烟者的财产

让他们无法买烟的方式禁烟的破坏性是一样的。其公法方面表现为罗马国家对奴隶制的否定

态度以及可以在这方面发力的范围。罗马公法在这方面的修为是善用一切可以使奴隶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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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Ｊｏｎ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ｗｗｗ．ｆｏｌｄｉ．ｍｅ／２０１３／

Ｍａｒｃ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ａｎｄ－ｓｌａｖ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１日。

Ｓｅｅ　Ｋｙｌｅ　Ｈａｒｐｅｒ，Ｓｌａｖ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Ｒｏ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Ｄ２７５－４２５，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４．

参见余卫东、费雪莱：“论 斯 多 葛 学 派 平 等 思 想”，《湖 北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３年 第３
期，第２７页。

参见史彤彪：“自然法视域中的奴隶制度”，《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０８页。

参见（古希腊）爱比克泰德著：《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Ｓｅｅ　Ｐ．Ａ．Ｂｒｕｎｔ，“Ｍａｒｃ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ｎｄ　Ｓｌａｖｅｒｙ”，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ｕｓｔｉｎ，Ｊｉｌｌ　Ｈａｒ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ｍｉｔｈ（ｅｄ．），Ｍｏｄｕｓ　Ｏｐｅｒａｎｄｉ：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Ｒｉｃｋｍ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８，ｐ．１３９．

Ｉｂｉｄ．，ｐ．１３９．



限制的机会，马尔库斯的敕答就是一个例子。它使一个奄奄一息的让一些奴隶获得自由的机

会得到拯救，温和地实现敕答作者的同情奴隶观念，但不能说是反奴隶制观念，因为作为一个

保守主义者，马尔库斯·奥勒留并不主张废奴。他甚至还与其儿子康茂德共同发布过一个敕

答，要求所有的总督、长官、军队和要塞司令协助追寻逃奴者进行追寻，如果追寻到逃奴，要交

出他们。任何在其土地上藏奴者，如果涉及到犯罪，都要受到惩罚（Ｄ．１１，４，１，２）。〔３７〕

六、马尔库斯敕答的制度基础

在认定伯比流斯·路福斯为奴隶的情况下，马尔库斯敕答运作的基础是奴隶有或可以取

得独立于主人的财产，以至于可以在主人死后代其还债，这样的假设与Ｉ．１，８，１讲到的奴隶只

能是主人取得财产的工具的原则 〔３８〕冲突。那么，这样的假设是否现实？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公元前４５０年的《十二表法》中，就允许奴隶有独立于主人的财产。这种允许体现在第１
表第１２条。其辞曰：在遗嘱中被宣布解放的人，以向继承人支付１００００阿斯为条件的，即使继承

人出卖了他，他应通过向买受人给付上述金钱获得自由。〔３９〕按照本条，遗嘱人附条件解放一个

奴隶，条件是向遗嘱人的继承人支付１００００阿斯，这等于是自赎自身了。这１００００阿斯，当然是

这名奴隶自己的财产！但继承人可能因为厌恶这名可能取得自由权的奴隶或出于其他原因，隐
瞒遗嘱人设定的解放条件而出卖他，此时的继承人按后世的法律构成诈骗（Ｓｔｅｌｌｉｏｎａｔｕｓ）（乌尔比

安：《萨宾评注》第２８卷。Ｄ．４０，７，９，１）。〔４０〕但这名奴隶获得解放的机会仍然存在，只要他向自

己的新主人支付１００００阿斯。本条与马尔库斯敕答的思想基础一样，都是有利于自由权原则。

尤其重要的是，本条为后世的奴隶自买自身（ｓｕｉｓ　ｎｕｍｍｉｓ　ｅｍｐｔｕｓ）制度开辟了道路。按照这一制

度，奴隶可以通过第三人用自己的钱向主人购买自己的自由。〔４１〕之所以要通过第三人购买，是
为了隔断原来主人的恩主权，被解放者成为此等第三人的解放自由人。但第三人只扮演一个“白
手套”的角色，他没有用自己的钱赎买被解放者的自由，所以，后者也不欠他的，没有义务提供解

放自由人要对其恩主提供的劳务。〔４２〕此等第三人是受信托人，他有解放委托他的奴隶的道德

义务，但无法律义务。换言之，如果他买下奴隶后拒不解放他，该奴隶也莫可奈何。直到马尔库

斯与维努斯共同执政时才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授权此等奴隶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解放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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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国栋、（意）阿尔多·贝特鲁奇、（意）纪慰民译：“十二表法新译本”，《河北法学》２００５年 第１１
期，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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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Ｈｅｎｒｉｋ　Ｍｏｕｒｉｓｔｓｅｎ，Ｔｈ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ｐ．１７２．按照雨果·多诺的说法，此时奴隶还要与其主人订立一份协议，允许前者通过第三 人 自 买 自 身。

Ｃｆｒ．Ｈｕｇｏｎｉｓ　Ｄｏｎｅｌｌｉ，Ｏｐｅｒａ　ｏｍｎｉａ，Ｔｏｍｕｓ　Ｐｒｉｍｕｓ　Ｉ，Ｒｏｍａ，Ｔｙｐ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ｉ　Ｓａｌｖｉｕｇｇｇｉ，１８２８，ｐ．２５９．
Ｓｅ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ｒｏｎｅ，Ｒｏｍ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ｔｒｏｎａｔ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８６．



从而把道德义务法律化，创立了奴隶自买自身制度。〔４３〕当然，这一制度创立于为保全自由而判

给遗产制度之前，因为前者是在马尔库斯与维努斯共同执政时期创立的，后者是在马尔库斯单独

执政时期创立的。显然，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发展。

这两个制度都以奴隶有自己的财产的假定为基础，都挑战了奴隶只能是主人取得财产的工

具的原则。所以，学者纷纷回避这一问题。例如说买金是奴隶的特有产，尽管严格来说它还是主

人财产的一部分，但奴隶可用它来赎买自己的自由。〔４４〕又如说买金是赠款、贷款。〔４５〕总之，回
避奴隶有自己的钱财的可能。但苏埃托纽斯（Ｓｕｅｔｏｎｉｕｓ，６９－１２２年）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斯塔

贝流斯·埃罗斯的奴隶，通过教小孩子语法赚了一些钱，委托第三人从拍卖台上用他自己的钱买

下他，然后立即解放之。〔４６〕这位奴隶学者的价款几何？根据盐野七生的研究，一名当教师的奴

隶的价格等于罗马市内的一栋住宅或拿波里近郊的海滨别墅的价格。〔４７〕所以，有些奴隶不仅

有钱，而且很有钱。《十二表法》第７表第１２条涉及的奴隶至少拥有１００００阿斯的财产。１阿

斯相当于１磅铜，１００００阿斯就是１００００磅铜，等于４．５３６吨，这是个大数目。按照长江有色金

属网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的报价，１吨黄铜价值４４０６６元，此数乘以４．５３６，约等于１９９８８３．４元，

这在现在也是一笔大款。在第六任王塞尔维尤斯·图流斯的改革中，这相当于第五等级的法

定财产。一个奴隶拿得出这么多的钱赎买自己的自由，可以说他是大款了。因此，说罗马法中

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具有相当浓厚的文学表达的色彩。非独此也，即使买金是给奴隶的赠

款，严格按照法律，它也应为奴隶的主人取得，因为奴隶在获得解放前的那一刻仍属于主人，此
时获得的一切都是为主人取得。所以，必须承认，在古罗马，有的奴隶可以有私产。这种情况

从《十二表法》时代至马尔库斯的时代始终存在。斯塔贝流斯·埃罗斯就是共和晚期人。陈兆

璋认为，罗马到 了 拜 占 庭 时 期（４７６－１４５３年）才 有 可 以 拥 有 自 己 财 产 的 希 腊－埃 及 型 奴

隶。〔４８〕此论可能把有私财型奴隶的产生时间说得晚了些，而且把其存在范围说得窄了些：这

种奴隶在全罗马帝国都存在，而非仅存在于该帝国的希腊－埃及文化区域。

既然奴隶有私财，当他们的主人有何实益？主人莫不成了荣誉头衔？情况并非如此。我

估计，主人大概可以从这些被放“单飞”的奴隶的收入中抽成。至于比例多少，那是以后要研究

的问题。

七、马尔库斯敕答的受益人

马尔库斯敕答的受益人何在？Ｉ．３，１１，２认为它既有利于遗产债务承担人等人的自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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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Ｐ．Ａ．Ｂｒｕｎ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３５，ｐ．１４３．
Ｓｅｅ　Ｐ．Ａ．Ｂｒｕｎ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３５，ｐ．１４６．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ｉｋ　Ｍｏｕｒｉｓｔｓｅ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４１，ｐ．１７２．
参见（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ＩＩＩ：胜者的迷思》，林雪婷译，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４６页。

参见陈兆璋：“试论拜占庭帝国从奴隶制向 封 建 制 过 渡 的 几 个 问 题”，《厦 门 大 学 学 报》１９６４年 第１
期，第８４页。



有利于死者。〔４９〕对于承担人等人有利，乃因为承担人自身及其同伴奴隶即将泡汤的自由得

到了拯救。有利于死者，乃因为他的遗产由此不会被债权人占有并拍卖，避免了无遗嘱而死或

破产的耻辱。否则，债权人可连续占有死者的财产１５天，并选出一位负责人，由他在５天内主

持拍卖，在２０天内把财产判给买主。〔５０〕实际上，Ｉ．３，１１，２漏说了马尔库斯敕答的第三个受

益方：死者的债权人。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遗产不足以偿债，故指定的遗嘱继承人无人愿意

接受继承。此时应转入法定继承，但维尔京纽斯·瓦伦斯没有法定继承人。这时，其遗产应由

死者的债权人占有并拍卖，但他们不可能得到全额清偿，不然就不会发生遗产破产了。现在承

担人出来一肩扛起死者的所有债务，死者的债权人由此可得到全额（包括本金和利息）清偿，受
益莫大焉！所以，执行马尔库斯的敕答，会带来死者、承担人自身及其同伴奴隶、死者的债权人

三赢的效果，真是最好的结局！实际上，这样的处分还会巩固人身利益高于无论是谁的财产利

益的道德原则，有利于淳化社会风气，消解金钱至上观念的毒素。

然而，这样的处理有一个被牺牲者，那就是皇库。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遗产既无遗嘱继

承人，又无法定继承 人，按 照 公 元 前１８年 颁 布 的《关 于 等 级 结 婚 的 优 流 斯 法》（Ｌｅｘ　Ｉｕｌｉａ　ｄｅ
ｍａｒｉｔａｎｄｉｓ　ｏｒｄｉｎｉｂｕｓ），构成落空遗产（Ｖａｃａｔｉｏ）。如果此等遗 产 无 债 权 人 或 债 权 人 怠 于 主 张

其权利，则它们归皇库继承。〔５１〕但皇库可能考虑到遗产资不抵债放弃这一继承。维尔京纽

斯·瓦伦斯的债务被伯比流斯·路福斯承担后，可能发现瓦伦斯的遗嘱继承人误判遗产破产，

遗产实际上是资大于债的。此时，如果皇库裁判官过于操切，就会主张皇库的继承权，从而否

认伯比流斯·路福斯对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债务承担。为了杜绝这种可能，马尔库斯·奥

勒留发出了“优先于金钱利益的是自由之事业”的告诫，张扬了有利于自由权原则。

但马尔库斯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让皇库利益屈从于奴隶的自由权之获得，皇库吃亏，要“吃”

之有道。如果主人为了诈欺债权人而以生前赠与或遗嘱的方式解放奴隶，而皇库在债权人之

列，马尔库斯皇帝认定这样的解放无效。显然，尽管诈欺性的解放也是解放，能让一些奴隶获

得自由，但皇库不能成为诈欺的牺牲品。〔５２〕

八、后人对马尔库斯敕答的解释和扩张

马 尔 库 斯 皇 帝 的 上 述 敕 答 尽 管 大 仁 大 德，但 属 于 个 案 处 理，不 是 具 有 普 遍 性 的 法 律

制 度。〔５３〕它 能 够 造 福 于 伯 比 流 斯·路 福 斯 及 其 同 伴 奴 隶 以 及 其 他 本 案 关 系 方，已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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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０３页。

Ｓｅｅ　Ｐ．Ａ．Ｂｒｕｎ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３５，ｐ．１４３．
Ｉ．１，２，６。“但 元 首 决 定 之 事 也 有 法 律 的 效 力……这 些 规 定 中 某 些 是 针 对 人 的 具 体 情 况 的，也

不 被 取 作 先 例，因 为 元 首 无 意 如 此。事 实 上，由 于 某 人 的 功 劳 而 容 许 他 的 东 西，或 如 果 裁 决 处 某 人 刑 罚，

或 如 果 不 作 为 先 例 地 救 济 某 人，都 不 超 出 该 人。……”参 见（古 罗 马）优 士 丁 尼 著，徐 国 栋 译，见 前 注

〔３〕，第１９页。



其 功 能，然 后 就 可 以 寿 终 正 寝 了。而 且，该 敕 答 产 生 于 五 贤 帝 时 期 〔５４〕的 治 世，之 后 便 是

乱 世 或 治 乱 交 替 之 世，在 乱 世，具 有 仁 德 的 制 度 很 容 易 被 毁 弃。但 在 罗 马 法 律 界，具 有 马

尔 库 斯 皇 帝 一 样 的 同 情 奴 隶 思 想 的 人 太 多，他 们 不 顾 世 道 的 治 乱，硬 是 把 马 尔 库 斯 皇 帝

创 立 的 判 例 演 绎 成 具 有 普 遍 性 的 制 度，使 之 造 福 于 更 多 的 奴 隶。他 们 的 如 此 修 为 是 通 过

解 释 和 扩 张 马 尔 库 斯 敕 答 来 完 成 的。

（一）帕比尼安的解释和扩张

生活在乱世的帕比尼安 〔５５〕在其《解答集》第９卷（Ｄ．４０，４，５０，１）中说：

神君马尔库斯为保留自由已作出了规定，他的这方面的规定应适用于遗嘱被认定为

无效、遗产因而应被出售的情形。而另一方面，它特别规定，对遗产被作为落空遗产被皇

库主张的情形，这一敕令并不适用。为了让依遗嘱得到解放的奴隶能得到死者的财产，已

决定，死者的承担人应向法院提交适当的担保允诺，如同死者的其他解放自由人要做的或

家外继承人要做的一样…… 〔５６〕

在这个法言中，帕比尼安把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遗嘱继承受挫的原因确定为遗嘱无效，

与上文采用的债务过多导致指定的继承人不愿接受遗产的理由不同。另外，帕比尼安扩张了

可以承担死者债务的主体的范围，把解放自由人和家外人补充进来，他们与原来被允许承担债

务者的奴隶并列。解放自由人是已被死者解放的奴隶，他们由于受过死者的自由权赠与的恩

惠负有报恩的义务，作出这样的承担算是履行此等义务。家外人是不通过家父权彼此联系的

人，〔５７〕死者的被解放的子女属此，跟死者毫无亲属法上的关联的人也属此。他们在作出承担

死者债务的决定后，同样要向法院保证履行对死者债权人的债务。帕比尼安告诉我们，这样的

保证并非物保，而是担保允诺而已。它当然没有物保可靠，但容易作出。此等“容易”进一步导

致有关奴隶获得自由的“容易”。

或问，对死者无任何报恩义务的家外人为何要承担死者的债务？当然，这里的家外人也可

能是死者的朋友，他们基于友情这样做，但他们也可能是与死者没有任何情谊关系的人，他们

承担死者债务的理由并非有利于死者本身，而是为了拯救依据死者的遗嘱得到解放的奴隶的

自由权。于是，古代的废奴主义者的形象便进入我们的想象中，让我们把他们与美国内战前操

作“地下铁道”（偷运南方的黑奴到北方并解放之的管道）的废奴主义者联系起来。他们无力从

根本上废除万恶的奴隶制，于是他们采用一点一点地减少为奴者的数目的方法来渐进地消解

奴隶制。用来承担死者债务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金钱，也可能是他们募集到的基金中的款

项。而基金会是罗马法中早就有的慈善性制度。

·３７１１·

当自由遭遇皇库利益以及其他利益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即 安 东 尼 王 朝 的５个 皇 帝，他 们 是 内 尔 瓦、图 拉 真、阿 德 里 亚 努 斯、安 东 尼 努 斯·皮 尤 斯、马 尔

库 斯·奥 勒 留。他 们 前 后 相 继，维 持 了８０多 年 的 政 治 清 明 时 期。

帕比尼安由于拒绝为卡拉 卡 拉 皇 帝（１８８－２１７年）杀 害 其 兄 弟 杰 塔（Ｐｕｂｌｉｕｓ　Ｓｅｐｔｉｍｉｕｓ　Ａｎｔｏｎｉｎｕｓ
Ｇｅｔａ）的行为辩护，２１２年根据该皇帝的命令被斩首，故说他生活于乱世。

Ｓｅｅ　Ｍｏｍｍｓｅｎ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２，ｐ．４３４．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见前注〔３〕，第９２页。



（二）优士丁尼对马尔库斯敕答的发展

１．在Ｉ．３，１１，３〔５８〕中对马尔库斯的敕答的扩张

该敕答本来只适用于本遗嘱授予了某个奴隶自由的情况，为了贯彻有利于自由权原则，现

在把它扩张适用于两种情况：①某人无遗嘱而死，以小遗嘱授予了自由，而在法定继承中遗产

未被接受。这时允许按照小遗嘱授予自由。小遗嘱是在本遗嘱订立后对其内容进行微调的文

书，它本身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遗嘱。〔５９〕所以，它的存在不能阻却法定继承的开始。但优士

丁尼在Ｉ．３，１１，３中网开一面，允许在法定继承受挫时复活小遗嘱，以达成对自由的拯救。此

为扩张一。扩张二为：以往适用马尔库斯敕答的原因是遗嘱继承中遗产未被接受，现在，法定

继承中遗产未被接受也是原因。两种不接受皆因为潜在继承人料定遗产破产。②某人订立遗

嘱而死，以小遗嘱授予了自由。在这种情形，按照常规，小遗嘱无效，因为此等遗嘱只能微调本

遗嘱的内容，不能为独立的处分，但优士丁尼为了拯救依据小遗嘱获得解放的奴隶的自由，网

开一面，允许此时的小遗嘱有效。这样的安排当然很人道。

２．在Ｉ．３，１１，６〔６０〕中把马尔库斯的敕答扩用于以生前赠与授予的自由

马尔库斯之敕答原本只适用于在遗嘱中授予了奴隶自由的情形。这涉及到Ｉ．３，１１，６与Ｉ．

１，６，３的关系，后者讲的是《艾流斯和森求斯法》（Ｌｅｘ　Ａｅｌｉａ　Ｓｅｎｔｉａ）调整的主人因生前赠予解

放奴隶过多导致破产的情形。根据该段，一旦发现死者在主、客观上均有诈欺债权人的意思，

奴隶应得不到自由。但Ｉ．３，１１，６允许某个奴隶接受此等主人的全部遗产以避免调查其主人

是否有诈欺其债权人的意图。如果调查的结论是肯定的，这个奴隶的自由权可能泡汤。现在，

他通过避免调查保全了自己的自由。这使得敕令的适用从死因行为扩及到生前行为，从遗产

破产扩及普通破产，实现了适用范围的扩大化。但是，优士丁尼的上述扩张重申了奴隶有独立

于主人的财产，可以代主人承担债务的假设。

３．在Ｃ．７，２，１５中细化了马尔库斯敕答的适用规则

Ｃ．７，２，１５是优士丁尼于５３１－５３２年致大区长官约翰的一个敕答。其中，优士丁尼首先

复述了马尔库斯敕答的内容，说明维尔京纽斯·瓦伦斯的遗嘱继承受挫的原因是指定的继承

人担心遗产资不抵债而拒绝继承，然后说愿意承担瓦伦斯债务的有家外人或被瓦伦斯的遗嘱

授予自由，现在其得到解放的机会遭遇危险的一个奴隶。最后说到对马尔库斯敕答的解释充

满疑惑，所以作出自己的敕答消解之。敕答的接受人是东方大区长官约翰。优士丁尼时期的

罗马实行区、省、大区、皇帝的四级三审制。〔６１〕大区长官略近于省高级法院的院长。担任这

一职务的约翰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适用马尔库斯敕答方面的问题，遂汇总请示作为最高法

院院长的皇帝。优士丁尼作出这一敕答。请注意，它并非“信访办”对私人作出，而是最高法院

对省级高级法院作出，类似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省级人民高院疑问的批复。

该敕答的基本内容如下：

·４７１１·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同上注，第３３９页。

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２８页。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见前注〔３〕，第３４１页。

参见徐国栋，见前注〔９〕，第１７４页。



①进入继承的某人，允诺兑现死者的授予自由允诺，没有全额偿付债权人，而只是部分偿

付，债权人接受的，也适用马尔库斯的敕令。〔６２〕如此，发生对死者债务的部分承担，比起全额

承担容易得多，由此降低了承担者的门槛。

②如果被允诺授予自由的奴隶不止一个，其中一些人希望接受自由权，另一些愿意继续当

奴隶，各听其便。后者要当的是承担人的奴隶。〔６３〕看来，并非所有的奴隶都希望自由，也有

甘愿换个主子继续当奴隶者，如此有人管吃管喝，比自己汗流满面挣面包安逸。

③如果接受遗产的人并不允诺执行全部的自由权赠予，只允诺执行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遗产

的价值足以全额偿付债权人，要让所有的奴隶都获得自由；如果不足以全额偿付债权人，可只让

部分奴隶获得自由。这种情况中的承担人只允诺兑现部分待自由人的自由权，法律把对这种允

诺的接受与遗产的状况挂钩。如果遗产并不像潜在继承人预料的那样资不抵债，则不接受此等

允诺，而强令解放全部奴隶；在相反的情形，则接受此等允诺，满足于部分奴隶得到解放。

④如果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来主张遗产，如果他们同时出现，允许他们共同接受遗产，但
事前要提供满足债权人并执行解放允诺的担保；如果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先出现者享有提

供担保的优先权。如果他不能提供担保，则允许其他人按照提出主张的时间先后提供，但这一

切都必须在１年内完成。这里允许多人承担一人的债务，并根据是同时出现还是次第出现决

定不同的处理方法。同时出现的，多人共同承担，这无疑减少了达成解放的难度。次 第 出 现

的，按照竞争性的程序决定谁承担，由此，实际上还是一人承担。另外规定了１年的除斥期间，

以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除斥期间过后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是遗产破产成立，待

自由人的解放期望泡汤，遗产债权人占有遗产并拍卖之。如果遗产不至于破产，皇库将取得剩

余遗产。

⑤如果一个申请人允诺解放某些奴隶，但并非全部，而其他申请人准备提供担保满足全部

债权人并执行所有的解放允诺，只接受后者的申请，因为后者能让更多的奴隶得到自由。

⑥如果某个奴隶先接受了其主人的遗产以及自己的自由权，而第二、第三个申请人或其他

人提出了更慷慨的赠与自由条件或提出了更可靠的担保，则接受后一些人的申请，但第一个申

请人的自由权要保留，而后来的申请必须在第一个申请作出后的１年内完成。〔６４〕这一安排

保全了第一个申请人的自由，但该申请人显然未能满足所有的遗产债权人，所以，优士丁尼允

许其他人继续提出申请，以便既更大程度保全遗产债权人的债权，又让更多的奴隶从家外人获

得解放。然而，对于未来的申请，不能无限等待，只能以１年为期。

４．在Ｉ．３，１１，５中确立了“已获自由权的奴隶的身份不可恢复原状”原则。〔６５〕

这涉及到恢复原状权与自由权冲突时有利于后者的处理。恢复原状权是阿德里亚努斯皇

帝赋予不满２５岁者的救济，如果他们接受了资不抵债的遗产，可以反悔，以体恤他们的理智不

足。但他们的反悔会使已获自由的奴隶的自由权面临重失。优士丁尼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接受

·５７１１·

当自由遭遇皇库利益以及其他利益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Ｓ．Ｐ．Ｓｃｏｔｔ（ｔｒａｎｓ．ａｎｄ　ｅｄ．），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４，ｐ．１１６．
Ｃｆｒ．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Ｌｕｇｈｅｔｔｉ，Ｌ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ｚｉｏｎ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ｅ　ｎｅｌｌｅ　Ｉｓｔｉｔｕｚｉｏｎｉ　ｄｉ　Ｇｉ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ｏ，Ｇｉｕｆｆｒè，Ｍｉｌａｎｏ，

１９９６，ｐ．２９３．
Ｓ．Ｐ．Ｓｃｏｔｔ（ｔｒａｎｓ．ａｎｄ　ｅｄ．），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１４，ｐ．１１７．
参见徐国栋，见前注〔５９〕，第３８７页。



了遗产的继承人可以把财产关系恢复原状，但已获得自由者的身份不可恢复为奴隶。这样，立
法者又一次使自由的人格利益压倒突然冒出来的法定继承人的经济利益。

至此可问，马尔库斯敕答的思想基础是斯多亚哲学，那么优士丁尼发展这一敕答的思想基

础又是什么？马尔库斯（１２１－１８０年）的时代与优士丁尼（４８２－５６５年）的时代相差３个世纪

许，两个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马尔库斯时代是斯多亚哲学当家，

在优士丁尼时代，处于这种地位的则是基督教。在马尔库斯的时代，基督教还是罗马帝国的异

教，因此受到迫害，帝国制造了众多的基督教烈士，尤其是在戴克里先皇帝时期。但到了君士

坦丁大帝（２７２－３３７年）时期，通过他发布的《米兰告示》，基督教取得了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

位。３９２年，狄奥多西一世（３４７－３９５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严禁其他宗教。继

承这一遗产，优士丁尼是非常热心的基督教皇帝。富有意味的是，基督教也认为一切的人类都

是神的儿女，彼此间是兄弟姐妹，因此是平等的，不得彼此奴役。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优士丁尼

致力于发展马尔库斯的敕答，丰富其内容。这一工作的高潮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这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基督教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步是确立基督徒不得彼此为奴

的戒条。１７７２年，意大利颁布法律废除了奴隶制。由此开头，欧洲国家先后废除了奴隶制，使

马尔库斯的敕答失去了存在基础。

九、结　论

马尔库斯的敕答创立了一种制度：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ａｄｄｉｃｔｉｏ　ｂｏｎｏｒｕｍ　ｌｉｂｅｒｔａｔｕ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ｄｕｒｕｍ　ｃａｕｓａ），该制度基于斯多亚哲学而立，在基督教皇帝优士丁尼手里得到了极

大发展，它体现了罗马法中的有利于自由权原则，强调自由权高于经济利益，甚至高于皇库利

益，体现了罗马法的人权观念。〔６６〕该制度因为奴隶制在基督教时代被废除而无后世立法的

直接继受，但它存活于当代的代位制度、债的承担制度、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债的更新、破产

和解等制度中。说代位，乃因为伯比流斯·路福斯确实取代了维尔京纽斯·瓦伦斯在债的关

系中的位置，尽管在对马尔库斯敕答的讨论中只谈到了债务的承担，但债务与债权相伴随，从

事理之性质来看，伯比流斯完全有代瓦伦斯索债的可能。这种代位从债法的角度讲就是债的

承担，从履行的角度讲就是第三人代为履行，从债的当事人变更的角度讲就是债的主体更新。

伯比流斯通过承担瓦伦斯的全部债务并向后者的债权人作出偿付担保，从而阻止了一次遗产

破产，当然也可以把这一过程看作破产和解。富有意味的是，原制度属于继承法，其派生制度

则都属于债法和破产法。

同样富有意味的是，创立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制度的马尔库斯敕答是其“信访办”对一

个私人请愿者的复函，它见证了帝政罗马的请愿制度。然而，发展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制度

的优士丁尼敕答却是一个最高法院院长给大区法院院长提出的疑难问题的批复。两种敕答，

都是古罗马下情上达的渠道。第一个渠道的反应文件能成为法律渊源，令人惊异并产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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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

至为重要的是，马尔库斯的敕答证明了“奴隶只能是主人取得财产的工具”的说法的片面

性。从《十二表法》开始，一些奴隶就有独立于主人的财产，甚至为数不小，并可以运用此等财

产赎买自己的自由或解救其主人的破产困境。或许我们可以按照陈兆璋教授的方法，把只能

为主人取得财产的奴隶称为纯奴隶，〔６７〕把有自己财产的奴隶称为半奴隶。按照摩西·芬利

（Ｍｏｓｅｓ　Ｆｉｎｌｅｙ，１９１２－１９８６年）的说法，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过渡带，犹如在黑

与白之间存在许多中间色。〔６８〕至于半奴隶的钱从何来？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帝政罗马的奴隶

为主人经营事业，获得分成的可能。半奴隶逐渐增多，于是导致了奴隶制的废弛，最终被农奴

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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